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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苦命人──有罪的積極證據 

施慶堂 前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檢察官 

被告推著坐輪椅的兒子進入法庭

時，佇在門口東張西望，不知如何處置

自己的兒子，法警見狀先引領被告在被

告席坐下，讓被告的兒子停置在離被告

最近的旁聽席坐位邊；告訴人隨後也是

坐著輪椅被推進法庭，法警則引導陪伴

人員讓告訴人停置在證人席邊。在等候

開庭期間，被告不時離席去調整兒子的

坐姿，防止兒子從輪椅溜下來，並以小

毛巾擦拭兒子的口水；告訴人的陪伴員

則請求法警搬一張椅子過來，讓告訴人

浮腫到好像快破皮的雙腿可以墊高，以

減輕不適感。  

上午9點30分，合議庭3位法官準時

入庭。  

審判長先問被告：檢察官起訴妳盜

領告訴人57萬元存款，渉嫌偽造文書及

詐欺罪，妳有什麼答辯？被告回稱：我

沒有詐欺。審判長再問：妳沒有經過告

訴人同意，就拿了告訴人的存摺及印

章，提領了57萬元花用，不是這樣嗎？

被告表示：告訴人因為糖尿病， 4年前

僱用我當她的居家看護，後來告訴人覺

得長期僱用我花費太高，積蓄很快就會

用完；另一方面，我有個生病的小孩要

照顧，所以我提議由告訴人出資，在告

訴人的住處開設家庭式看護中心，我除

了照顧告訴人、我的小孩外，還可收1

到 2位病人，告訴人不必再付我看護

費，如果有賺錢，我們二個人平分。經

告訴人同意後，我才提領告訴人的存

款，添購了2張新式電動病床、2台輪椅

及相關照護設備，也預付了1年的房屋

租金。這些都是告訴人親自同意的事，

她後來反悔了，怎麼可以告我詐欺！  

被告41歲、已婚，育有一子，原來

在醫院擔任看護員。被告的兒子到了2

歲多還不能走路，手部動作也沒有同年

齡小孩靈活，醫院檢查結果診斷出是脊

髓性肌肉萎縮症。小孩 5歲時，丈夫離

家不知去向，被告只能獨力撫養小孩，

因為無法帶著生病的小孩在醫院工作，

就自行接受私人僱用，轉為居家看護

員。  

告訴人78歲，沒有兒女，丈夫過世

多年，靠著丈夫留下的退休金及存款過

日子，一人獨居在偏鄉自有違建二層樓

房子。因為年紀大了，原有糖尿病宿疾

也日趨惡化，漸漸不能自理生活， 3年

前開始僱用被告為24小時居家看護員，

因為被告帶著生病的小孩同時照顧 2

人，並且住在告訴人家同居共食，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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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每月僅支付被告1萬5千元看護費。  

依告訴人的指訴，因為每月要付被

告1萬5千元看護費，加上告訴人母子共

3口人的生活開銷及告訴人的醫藥支

出，每月最少要花掉 3萬元，經過 2年

多，眼見存款再也用不了多久，才聽社

會局社工的建議，把自己沒有土地權源

僅有房屋使用權的違建房屋賣了 60萬

元，打算連同剩餘的存款用來繳納簽約

金，住進公立安養中心。那知進住安養

中心的第 2天，要提款繳納安養中心的

尾款時，才發現存款遭被告盜領了57萬

元。  

案件偵查時，被告就以和告訴人合

夥開設家庭看護中心為理由，辯稱提領

57萬元存款都經告訴人授權，否則不可

能拿到存摺及印章。檢察官傳訊了社會

局社工江小姐，江小姐表示：在訪視告

訴人期間，告訴人曾經提過被告有合夥

開設家庭看護中心的建議，她有向告訴

人說，設立家庭看護中心沒有那麼簡

單，一定是違法的，建議告訴人不要接

受，改住到安養中心比較長久，後來告

訴人就沒有再提這件事，後來也聽信她

的建議，賣掉房子與安養中心簽約。檢

察官認為被告提不出告訴人授權提款的

依據，而且告訴人如果同意合夥開設看

護中心，應該就不會賣掉房子，以偽造

文書及詐欺取財罪，對被告提起公訴。  

為了進一歩證明告訴人並未允諾與

被告和合夥經營看護中心，也沒有授權

被告提領存款，檢察官聲請傳訊社會局

社工江小姐、並請求將告訴人轉換為證

人，接受交互詰問。此外，也請求法院

函查電動病床購買的時間、買受人及付

款方法。函查結果：電動病床購買日期

是108年5月31日，買受人為被告，直接

由告訴人銀行帳戶轉帳付款。  

審理一開始，先由檢察官對社工江

小姐進行主詰問。  

檢察官：  請問告訴人什麼時候開始成為

妳關懷的對象？  

江小姐：  告訴人的先生過世後，被通報

為獨居老人開始，應該有7、8

年了。  

檢察官：  多久訪視告訴人一次？  

江小姐：  每個月最少訪視一次，也經常

打電話問候； 3年前告訴人僱

用了一個24小時居家看護員，

就改成2、3個月才去一次，但

還是會經常打電話問候。  

檢察官：  訪視及電話問候的方式及內容

是什麼？  

江小姐：  因為告訴人一開始還能自由行

動，也沒有不能維持生活的問

題，所以都是和她聊聊天，問

問生活、身體狀況，以及有什

麼需要幫助。告訴人身體變差

後，因為自己請了個看護，不

需幫什麼大忙，也是聊聊天，

問候一下而已。  

檢察官：  告訴人有向妳提起要和被告合

夥開設看護中心的事嗎？  

江小姐：  有，是 108年 2月 12日剛過完

年，我的訪視紀錄有記載，告

訴人曾經提到被告提議合夥設

立家庭式看護中心，我知道設

立看護中心要經過縣政府嚴格

審查，被告不太可能申請得到

許可證，所以勸告訴人不可以

答應。  

檢察官：  告訴人就合夥開設看護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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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向妳提過幾次？  

江小姐：  108年2月12日訪視時告訴人先

主動提了1次，同一個月我2次

電話問候時，有問告訴人有無

答應被告的提議，告訴人都說

沒有，我想應該沒事了，以後

就沒有再問告訴人。  

檢察官：  妳有直接問被告關於合夥開設

看護中心的事嗎？  

江小姐：  沒有，108年2月12日訪視那一

次，沒有碰到被告，後來 2次

打電話，告訴人都說沒有要合

夥，我認為沒事了，後來碰到

被告也沒有再問她。  

檢察官：  妳去告訴人住處訪視時，有看

過她們添購了2張電動病床、2

台輪椅及一些照護設備嗎？  

江小姐：  只看到1張電動病床。  

檢察官：  什麼時候看到的？  

江小姐：  108年6月間訪視那一次。  

檢察官：  妳有問為什麼要買嗎？  

江小姐：  有，告訴人說那是被告買的，

先借她用。  

檢察官：  妳有向被告求證嗎？  

江小姐：  沒有，也不好問那麼多。  

接著，由法律扶助基金會指派的辯

護人對江小姐實施反詰問。  

辯護人：  告訴人向妳提合夥經營看護中

心時，有說明具體合夥方案

嗎？  

江小姐：  告訴人有想要說，但說不清

楚。  

辯護人：  妳固然認為告訴人說不清楚，

但告訴人有提到原來是每個月

要支出 3萬元，合夥後，可省

下看護費，說不定還會賺錢，

是嗎？  

江小姐：  有說了一些，但真的說不清

楚。  

辯護人：  因為妳反對，所以妳不想聽，

就打斷告訴人，勸她不要接受

是嗎！  

江小姐：  沒有，告訴人的講法真的是顛

三倒四。  

辯護人：  所以，妳認為告訴人講這件事

時反反覆覆，腦筋不清楚？  

江小姐：  是。  

辯護人：  告訴人有明確告訴妳說她不會

接受被告的提議嗎？  

江小姐：  沒有。  

辯護人：  後來 2次打電話時，告訴人有

很堅定的說她不會與被告合夥

嗎？  

江小姐：  她只說沒有，還說想到這事就

很頭痛。  

辯護人：  所以，妳認為告訴人難予下決

定？  

江小姐：  好像是。  

接著，由檢察官實施覆主詰問。  

檢察官：  告訴人在什麼時候說想到這件

事就很頭痛？  

江小姐：  108年2月中旬，第一次打電話

問候時。  

檢察官：  同一個月第二次打電話時，還

有再說很頭痛嗎？  

江小姐：  沒有。  

檢察官：  什麼時候知道告訴人賣掉房

子？  

江小姐：  108年8月訪視，告訴人要我幫

她申請安養中心時。  

接著由辯護人實施覆反詰問時。  

辯護人：  108年2月以後，妳還是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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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告訴人進住安養中心比較長

久是嗎？  

江小姐：  有提了2、3次，因為告訴人一

直有在說，存款很快就會用完

了。  

辯護人：  告訴人賣房子妳有協助嗎？  

江小姐：  沒有。  

辯護人：  是妳建議告訴人申告被告盜領

存款的嗎？  

江小姐：  告訴人有說57萬元不是她要領

的，我只是分析法律規定給告

訴人知道。  

接著，由檢察官對告訴人以證人身

分進行主詰問。  

檢察官：  請問你的銀行存摺及印章都是

自己保管的嗎？  

告訴人：  是。  

檢察官：  如果需要錢，都是妳自己去領

的嗎？  

告訴人：  以前是，後來走路不方便，阿

娥（指被告）來以後，大部分

是委託阿娥去領。  

檢察官：  （請審判長提示告訴人銀行往

來明細）108年5月31日轉帳40

萬元給□□醫療器材公司、領

了5萬8千元現金；108年8月31

日轉帳 11萬 8千元給蔡先生，

這些錢是妳用掉的嗎？  

告訴人：  不知道，是阿娥偷領的。  

檢察官：  妳平常會在什麼時候委託阿娥

領錢？  

告訴人：  每個月月底，我要付阿娥薪水

和領下個月的生活費。  

檢察官：  委託阿娥領錢後，阿娥有沒有

馬上把印章、存摺還給妳？  

告訴人：  有。  

檢察官：  阿娥自己可以拿到妳的印章、

存摺嗎？  

告訴人：  我放在衣櫃抽屜，有上鎖，應

該沒有辦法。  

檢察官：  阿娥沒辦法自己拿到妳的印

章、存摺，她怎麼偷領錢？  

告訴人：  我認為是利用月底我委託她領

錢的機會偷領的。  

檢察官：  為什麼賣掉妳的房子？  

告訴人：  江小姐建議我住到安養中心，

需要簽約金，我住到安養中心

以後，房子也不需要了。  

檢察官：  妳在108年4月底就賣掉房子，

為什麼沒有馬上申請住到安養

中心？  

告訴人：  有很多事情要處理，買房子的

蔡先生也答應我可以再住 3個

月不收租金。  

檢察官：  要處理什麼事？  

告訴人：  有很多，最重要的是要看日

子，請道士處理祖先牌位。  

檢察官：  什麼時候處理祖先牌位？  

告訴人：  因為日子不好挑，直到 7月中

才處理完畢。  

檢察官：  阿娥有向妳提到要合夥經營家

庭看護中心的事嗎？  

告訴人：  有，但是江小姐說那個不合

法，叫我不要答應。  

檢察官：  那妳為什麼說想到這個事很頭

痛？  

告訴人：  我不喜歡住安養中心，但是存

款也快用完了，又不知道自己

能活多久，所以想了很多。  

檢察官：  妳在108年4月底賣房子時，就

決定住到安養中心，不會和被

告合夥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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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人：  是。  

檢察官：  妳賣房子時就想到要處理祖先

牌位，因為日子不好挑，才拖

到7月中旬處理。  

告訴人：  是。  

檢察官：  108年 4月房屋賣給蔡先生以

後，為什麼108年7月又向蔡先

生租這個房子？  

告訴人：  那是阿娥租的，我不知道。  

接著，由辯護人對告訴人進行反詰

問。  

辯護人：  請問告訴人的學經歷？  

告訴人：  商專畢業，結婚前有在私人公

司做過7、8年會計，結婚以後

就在家沒有工作。  

辯護人：  會計業務包括幫公司跑銀行

嗎？  

告訴人：  有，公司內勤只有我一個人。  

辯護人：  妳為什麼會認為阿娥是利用月

底，妳委託她領錢的機會偷領

妳的存款？  

告訴人：  因為我的印章、存摺有鎖起

來，只有在月底會拿出來委託

阿娥到銀行幫我領錢，領完錢

阿娥都馬上把印章、存摺還

我，鑰匙我都放在口袋，平常

阿娥應該拿不到印章、存摺。  

辯護人：  這是妳自己猜測的吧？  

告訴人：  我有證據，阿娥買電動病床及

預付租金給蔡先生，分別是 5

月 31 日 、 7 月 31 日 ， 都 是 月

底，這兩天我都有委託阿娥去

領錢。  

辯護人：  妳很聰明，又很細心嘛！（告

訴人只是微微一笑）  

辯護人：  阿娥曾經提議合夥經營私人看

護中心，她是怎麼說的？  

告訴人：  她說我每個月要負擔看護費及

生活開銷大約 3萬元，這樣存

款用不了多久，如果我賣掉房

子 ， 每 個 月 只 要 付 8 千 元 房

租，把賣房子的錢投資買電動

床及設備，她可以再收1、2個

病人，如果有賺錢，我們二個

人平分。  

辯護人：  妳記得很清楚，也說得很完整

嘛！（告訴人又微微一笑）  

辯護人：  雖然蔡先生答應讓妳再住 3個

月不收租金，可是妳這 3個月

還是要付阿娥看護費，也要支

出生活費共約 3萬元，為什麼

不在賣房子後，馬上住到安養

中心，比較省錢？  

告訴人：  處理祖先牌位沒有那麼容易，

在還沒有處理前，每天都要燒

香。  

辯護人：  妳那麼細心，每次阿娥幫妳領

錢後，應該有檢查過存摺吧！  

告訴人：  當時我很信任阿娥，沒有檢

查。  

辯護人：  阿娥說，因為買了電動病床及

設備後，過了將近 3個月都沒

有收到另外的病人，妳才反

悔，要求阿娥還妳錢，阿娥沒

有錢還，妳才告她的是嗎？  

告訴人：  她亂說。  

接著，由檢察官對告訴人進行覆主

詰問。  

檢察官：  江小姐是不是有告訴妳，在妳

家經營看護中心一定申請不到

執照，營業是非法的，恐怕開

不了幾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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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人：  有。  

檢察官：  妳認為江小姐這樣說對不對？  

告訴人：  很有道理。  

檢察官：  所以妳就拒絕阿娥的合夥建議

是嗎？  

告訴人：  是的。  

接著，辯護人很有自信的向審判長

表示，沒有覆主詰問。  

辯論時，檢察官主張告訴人銀行帳

戶往來明細顯示，轉帳給醫療器材公司

及支付蔡先生租金，分別是108年5月31

日、108年8月31日，同一天都另外領了

3萬元現金，告訴人指訴被告利用月底

受託提領看護費及生活費時盜領存款與

事實相符，告訴人把房子賣了，祖先牌

位也處理了，告訴人決心要了結舊家，

改住到安養中心的意志非常堅定，絕對

不可能允諾與被告合夥經營看護中心。  

辯護人則強調告訴人有相當學經

歷，雖然因糖尿病不良於行，但智力健

全、精明幹練，對銀行存摺、印章保護

周全，每個月最少會動用1次存摺、印

章，不可能好幾個月都沒發現存款被盜

領，況且，被告辯稱告訴人因為看護中

心好幾個月都收不到其他病人，才反悔

申告，完全沒有違背卷內證據資料所呈

現的事實，請判決被告無罪。  

判決結果，法院採信被告的辯解，

認為檢察官沒有舉出明確積極的證據，

讓法院形成被告盜領存款的心證，自應

判決被告無罪。只是在判決書附帶說

明，告訴人有無與被告合夥經營看護中

心，能否請求返還付給醫療器材公司及

蔡先生的款項，並非不能以民事訴訟程

序請求救濟。  

唉！都是苦命人！♣ 
（ 本 文 已 授 權 收 錄 於 月 旦 知 識 庫 及

月旦系列電子雜誌www.lawdata.com.tw） 


